
无船承运业务资格登记办理要求

产品名称 无船承运业务资格登记办理要求

公司名称 北京新曙光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通用国际中心A座1703室

联系电话  13811103415

产品详情

无船承运业务资格登记办理要求  小徐

申请无船承运人许可证要求条件  小徐

办理无船承运人的要求：

1、申请企业为本市境内企业

2、“经营无船承运业务，应当向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并交纳保证金”； 

3、“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提单登记申请并交纳保证金的材料之日起15日
内审核完毕

4、企业可行性分析报告

5、提单格式样板文件

-----------------------------

北京新曙光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您身边的企业顾问  小徐

朝阳区建外SOHO西区18号楼2705室

-----------------------------

什么是无船承运业务？

是指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以承运人身份接受托运人的货载，签发自己的提单或其他运输凭证，向托运人
收取运费，通过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完成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承担承运人责任的国际海上运输经营活动
。性质 无船承运业务按照“服务业-代理业”税目征收营业税。所谓"无船承运人"，是指不直接经营运输
船舶的承运人，在接下货主的货运生意后，需委托船务公司完成海上货运，其身份类似于代理或中介。
无船承运业务在国际上具有法律地位。

什么是无船承运人？

无船承运人是集装箱运输中，经营集装箱货运的揽货、装箱、拆箱以及内陆运输，经营中转站或内陆站
业务，但并不经营船舶的承运人。在西方国家，这类承运人应在政府海运部门登记，并在海运部门和航
运公会监督下进行业务活动。但他们与船舶公司的关系，属于货方与船方的关系。实际上是中间承运商
，具有双重身份。对真正的货主，他是承运人，但对船方，他又是托运人。

无船承运人的主要业务是：

1．作为承运人与货物托运人订立运输合同，签发货运单据（提单、运单），并对从接受货物地点到目的
地交付货物地点的运输负责。

2．作为总承运人组织货物全程运输，制定全程运输计划，并组织各项活动的实施。

3．根据托运人要求及货物的具体情况，与实际承运人洽定运输工具（订舱）。

4．从托运人手中接受货物，组织安排或代办到出口港的运输，订立运输合同（以本人的名义），并把货
物交给已订舱的海运承运人。在上述交接过程中，代货主办理报关、检验、理货等手续。

5．如有必要，办理货物储存和出库业务。

6．在目的港从海运承运人手中接受货物后，向收货人交付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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